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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阅读?
———国际图联在推进全球图书馆建设中的作用*

[丹麦]Harald von Hielmcrone 撰摇 王兴摇 译

1摇 引言

对于国际图联( IFLA)来说,创建一个全球

性的图书馆,也就是一个可以为全世界的使用

者提供获得任何出版图书、期刊文章或者相关

图书馆资源的图书馆体系,一直是其努力的目

标。 在上世纪 70 年代,国际图联提出 UAP(Uni鄄
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也即“出版物

普遍可得(又称世界出版物的收集和利用,或国

际资源共享)冶原则。 它意味着每一个成员国都

负有保护本国文献,并通过图书馆馆际互借系

统提供利用的责任。 这项原则执行得相当令人

满意。 记得本人还是一个哲学系学生的时候,
我就在奥尔胡斯收到过从澳大利亚寄来的澳大

利亚道德哲学家 J. J. C 斯马特(J. J. C Smart)所
撰写的著作和单册。 对于使这一共享成为可能

的体系,我心中充满激赏。
如今的学生是不会欣赏一个需要数周或数

月时间才能为他们提供所需文献的图书馆体系

的。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这一获取进程产生了

革命性变化。 新近出版的文献很快就能在数据

库里找到,读者可以随时予以利用。 即使是只

存在于印本过刊中的文章,也可以在数小时或

数分钟内完成扫描和电子邮件传送。
互联网已经使得全球图书馆在技术上具有

了可行性,但为什么到现在这一目标仍然没有

实现呢? 原因在于,出版是一项私有领域的经

营活动,要求投资、投资回报、最好还有进行再

投资的利润。
现代数字出版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赚

钱。 传统的印刷书籍只能在同一时间供一位读

者使用。 相比之下,数字图书则能够以数据库

的形式为公众所获取,并且可供多人同时使用。
另一方面,以往的智力成果通常固定在有形的

册本式媒介上,而在数字世界中,智力成果已经

真正变得非物质化,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取用。
有形的障碍已被无形的法律障碍所替代。

20 世纪 60 年代,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将我与

那位澳大利亚哲学家的大作隔开的是浩瀚的大

洋,在今天障碍则来自于版权立法。 数字出版

业出现以前业已存在的版权或知识产权,如今

已变得无比重要。
版权是一系列保护创作者和创造行业利益

的规则。 这些规则最初是在与现在迥异的技术

条件下形成的。 它们包括对某个作品作者特定

权利的授予,以及基于公众利益考虑、适用于某

些特殊情况的例外规定,比如满足某些人群的

特殊需要,或满足某些特殊用途。 而新技术条

件下———数字时代的挑战则在于,如何以一种

两全的方式定义这些规则,既不危及创造者和

创造行业的利益,又为特定人群和特殊用途保

留例外。
负责制定规则的国际论坛是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
称 WIPO)。 它是联合国的附属机构,总部设在

日内瓦,负责监督执行现行的版权方面的国际

条约,如《伯尔尼公约》 (Berne Convention)。 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同时也是协商,并最终推行除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Trade鄄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简 称

TRIPS,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条约)外新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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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条约的论坛。 因此,对于正力争实现全球

图书馆计划的国际图联来说,寻求在该论坛中

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

2摇 版权条约的总框架

最新的国际版权条约是 1996 年 12 月 20 日

在日内瓦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IPO Copyright Treaty, 简称 WCT)和《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WIPO Per鄄
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简称 WPPT)。
这两个条约的目的是保护数字时代作者和其他

版权持有人的合法权利。
国际版权条约的总框架在于它们指定了作

者的权利,同时依据一个通行的管理原则———
“三步检验法冶(Three Step Test),将权利例外留

作“国民待遇冶。 “三步检验法冶规定,协议方可

在其国家立法中,对作者所享权利进行限制或

实施例外。 其适用的条件包括:淤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于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盂不会

不合理地损害作者或其他权利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这一框架的一个后果是,作者的权利被“和

谐冶了,而例外却很不和谐。 即使是在欧盟内,
对于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户和图书馆被允许

从事的行为也会千差万别。 比如说,一些国家

允许基于私用目的的复制,而另一些国家则不

允许;在一些国家,你可以制作数字副本,但在

另一些国家,你却只能进行摄影复制;在一些国

家,你可以因为教育目的复制作品,但在另一些

国家,你需要有特别许可;有的国家会允许图书

馆出于保存文献的需要,将印本材料制作成数

字副本,但有的国家禁止载体形式的转换。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版权界定具有地域

性。 即使相关国际条约明确了作者的权利,这
些条约也必须在一国法律的保护下才能执行。
可以说,是本国法律明确最终的权利。 同样,例
外的使用也须由本国法律具体规定,不能跨越

边境应用到另一个国家。 例如,某国可能允许

其图书馆以电子途径(e鄄mail),将期刊论文的数

字版发送给最终用户,但是,此一授权也许仅限

于本国范围,境外其他国家的用户无权享受。
如想超越国境,则需要获得相关权利持有人的

许可。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合约在大多数情况下会

凌驾于例外准则。 对于作者精神权利以外的部

分,版权立法都是宣告性的而不是说明性的。
这就意味着权利持有人和用户可以自行界定受

保护作品的使用条件,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协

议可以凌驾于国家立法就作者的权利例外所作

出的任何规定。 随着不经谈判的“点击合同冶的
发展,这一问题已经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少数

国家,如爱尔兰,总体上不接受那些凌驾于法定

例外的合约,欧盟在涉及数字资源权利时坚持

这样的立场。
以上三个因素———例外规定不和谐、版权

有地理界限,以及合约在多数情况下凌驾于法

定的例外,对于那些具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来说,
不啻是极其严酷的绊脚石。 它们也是实现全球

图书馆目标的主要障碍。 2004 年以来,国际图

联(IFLA)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的努力方向就

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3摇 2004 -2010 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04 年,在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的领导下,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内发起了

一场抗争。 其基本观点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多年来一直片面地专注于作者和相关权利持有

人的权利保护,并导致两项新条约于 1996 年通

过。 而原有的存在于提供权利保护和维护社会

利益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正朝着有利于权

利持有人的方向倾斜,这对于深深依赖发达国

家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不利。
这种依赖性尤其体现在教育、科技、医疗研

究,以及技术转让领域。 在此方面,殊为严重的

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制药行业,系统地窃取发展

中国家民众有关药用植物和遗传资源的传统知

识,将其商业化,并通过专利手段加以保护。 据

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要被迫成

为他们“自己冶的遗传资源的客户。 与之类似,
由于改变了农作物的基因组,生物技术行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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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产品产量的大幅增加。 但是另一方面,由
于农作物的基因组被随意修改,收获下来的果

实却不能用作来年的种子。 结果是,人们不得

不年复一年地从那些农工企业手中重新购买

种子。
这种发展很好地描绘出了如下一幅图景:

知识产权以一整套规则的方式,被植入发展中

国家,使它们深陷于对发达国家农工企业和制

药厂的极度依赖之中。
上述来自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以及类

似的抨击,促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门成立了

一个委员会———“发展议程冶 ( The Development
Agenda)。 这个委员会被要求提出一些有效的

对策,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利益

的更好平衡。 这项工作得到了国际图联和其他

一些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图书馆电子信息化基

金会(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Libraries,简称 EI鄄
FL)的积极支持。 在“发展议程冶持续期间内,图
书馆电子信息化基金会版权组的项目经理、活
力四射的特里萨·哈克特(Teresa Hackett)女士

与国际图联版权和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om鄄
mittee on Copyright and other Legal Matters,IFLA,
简称 IFLA / CLM)全程保持着密切合作。

“发展议程冶运行后收到了很多建议。 来自

智利的一项建议认为,例外与限制问题应该成

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设负责拟定国际条约的

机构———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简称

SCCR)会议日程的主题之一。 这个建议的目标

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例外与限制准则协议的

制定。 这是各国为社区福祉进行立法时,必须

最低限度考虑的问题,尤其应该赋予最弱势或

社会优先照顾群体的利用权利。冶淤

这一动议最终触发了肯尼思 · 克鲁斯

(Kenneth Crews)对图书馆与档案机构版权例外

与限制问题的研究。 与之相呼应,世界盲人联

合会(World Blind Union,简称WBU)也成功地委

托朱迪思·沙利文(Judith Sullivan)着手开展一

项有 关 视 觉 缺 陷 人 群 例 外 与 限 制 问 题 的

研究于盂。
当这些研究正在筹备时,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却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 这场危机

和上述研究无关,但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间因经济、政治实力的最新变化而日益

加剧的紧张关系的折射。 这种紧张也同样存

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内。 危机来自两个方

面:其一,一些国家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

干事卡莫·伊德里斯(Kamal Idris)颇为不满,
最终于 2008 年 9 月将其赶下台;其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在其规范制定活动中,越来越

给人以一种无力感。
1996 年的条约协商留下了两个未解决的问

题:一是数据库资源的保护并没有被写进《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

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二是保护的范围也未延伸

到视听表演。
现在,只有欧盟真正对制定有关数据库保

护的条约显示出兴趣,但它已经被有效地扼杀

在摇篮中了。
对于如印度这样有着大规模电影产业的

国家来说,视听表演保护受到更为广泛的关

注。 2000 年 12 月,在日内瓦的外交会议上,
除了版权让渡,所有议题都达成了协定。 欧

盟希望将版权让渡建立在表演者明确首肯的

基础上,然而美国却要求条约能够允许版权

从表演者那里自动向制作方转让。 消弭这两

家的分歧是不太可能的。 由于世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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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与限制分析》。 提案人:智利。 报告人:秘书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日内瓦,2005 年 11 月 21 - 23 日。 (SCCR / 13 / 5 SCCR / 15 / 7)
《图书馆、档案机构版权限制与例外研究》。 报告提交人:肯尼思·克鲁斯(哥伦比亚大学版权咨询办公

室主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日内瓦,2008 年 11 月 3 - 7 日。 (SCCR /
17 / 2)

《视觉缺陷人群版权限制与例外研究》。 报告提交人:朱迪思·沙利文(版权与政府事务顾问)。 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日内瓦,2006 年 9 月 11 - 13 日。 (SCCR / 1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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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一切决议都要求有一致意见,因此,这
一条约未能通过。

上世纪 90 年代末,关于广播节目保护的谈

判也已经启动。 而发展中国家则强烈认为,通
过一项保护传统知识和文化表达的条约更为当

务之急。
关于广播节目条约的谈判前后拖延有 10

余年之久。 发展中国家对于在著者权利保护

和其他权利保护之外再增加一层保护并无兴

趣。 美国不是《罗马公约》 (Rome Convention)
的签字方,它主张通过一项条约来阻止对广播

信号的窃取。 这一提议得到了欧盟的支持。 但

是,美国又坚持将网络播放纳入条约,这却遭

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将谈判进程导

出预想的轨道。 尽管美国于 2006 年秋放弃了

其在网络播放问题上的立场,谈判还是在 2007
年陷入停顿。 开诚布公的谈判能否再次重启

依旧是个疑问。
另一方面,欧盟和美国并没有为促进有关

传统知识和文化表达保护条约的正式谈判作

出特别的贡献。 必须承认,它是一件比广播条

约更具有概念和法律复杂性的事项。 这一议

题已经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设的一个单独

机构———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俗

问题跨政府委员会( IGC)来负责处理,但收效

甚微。 传统文化表达和民俗的保护对于档案

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来说,尤其事关重大。 传

统文化表达和民俗主要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就

是说,即使有过版权保护,也早已过期。 关键

之处是设法再创造一种版权保护。 但如何实

现这一点,以及如何管理依然是个未决的问

题,国际图联迄今也没有就此表达过任何观点。
从以上极短的回顾来看,1996 年以来,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的规范制定活动确实不能算是特

别成功。 这并不一定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过

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能够推动谈判,但最后

需要的是各成员国的同意。 在当今的政治气候

下,妥协的意志并不占上风。

4摇 限制与例外条约

就是在这样僵持的气氛中,伴随着对图书馆

和视觉障碍人群实施版权限制与例外的研究报

告的提交,例外与限制谈判于 2008 年 11 月启动。
在为期 5 天的会议当中,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

员会专门预留了 3 天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 本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深有一种将会见证一次历史

转折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时代的感觉。
大多数的干预建议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与会者普遍赞成为视觉缺陷者和阅读障碍者寻

求一条解决之道。 但是,出版商们持否定态度,
国际复制权利组织联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roductions Rights Organization,简称 IFR鄄
RO)甚至就取消例外设置不知疲倦地游说各方,
声称例外问题可以通过特许协定来解决。

很多人对此表示异议,提请相关方面注意,
孤儿作品问题会使特许协定方法行不通。 事实

上,只有北欧国家允许向集体转让,这是回避

佚名作者和无法确定作者问题的一种办法。 与

会者争论的问题还包括:在富裕国家为允许盲

人或视觉缺陷者获得文献音频版的行为提供

例外补偿,而在贫困地区向残障人士收取费

用,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不过,在会议结束前

的 45 分钟,欧盟却试图破坏这一谈判进程,主
张有关特许的解决方案可以在牺牲例外准则

的情况下予以考虑。 一语激起众人怒。 欧盟最

终没有如愿,但这委实是一出丑剧,也是一个

不好的征兆。
与此同时,世界盲人联合会为 2009 年 5 月

召开的下一次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员会会议

准备了一份条约文本。 巴西、厄瓜多尔、巴拉圭

三国联署了这份提议淤。 而国际图联版权和其

他法律事务委员会与图书馆电子信息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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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着手为图书馆界拟定一个图书馆最低限例

外与限制(Minimum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for
Libraries)条约草案。

在此,我不打算细究这些文本。 目前处境

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认清我们所处的政治形势。
对于接受一项惠泽盲人、视觉缺陷者和阅

读障碍者的条约,通常不应有严重的反对。 此

事具有强烈的道德取向,很难提出质疑。 而且,
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这些例外实践,它们对于出

版商和作者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利益损害。 问题

在于,出版商和其他权利持有人担心一旦接受

这一提议,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人

的下一步将会是要求一个关于教育权益和图书

馆权益的条约。
这一顾虑不无道理。 多年来,国际图联、图

书馆电子信息化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一直

在争辩说需要一个通用的、最小程度上的限制

与例外规定,并称相关授权条约的通过为众望

所归。 此事毫无秘密可言。 不过,即使国际图

联和图书馆电子信息化基金会为在 2012 年通过

一项保障盲人、视觉缺陷者和阅读障碍者权利

条约努力提供优先支持,它还是陷入一种窘境。
那就是,这一条约的提议不是根据它的价值来

判断的,而是基于其假定的后果。
当非洲小组在今年 6 月份的版权和相关权

利常设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同样涉及其他

障碍人群、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图书馆和档案

中心例外规定的议案淤,并且坚持这些有关其他

例外的提案应当同期受理时,这种窘境变得昭

然若揭。 就此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会议

最后无果而终。

5摇 结语

目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内各方所面临

的形势是:
(1)巴西、厄瓜多尔、巴拉圭,包括后来加入

的墨西哥,已经按照世界盲人联合会的意愿和

阅读障碍者的需要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
(2)美国提出一条“软法律冶进路,也就是,

推荐各成员国对协议的范围进行限定,允许盲

文作品,或特别为盲人、阅读障碍者改编而成的

其他形式的作品,经由图书馆之类的“信誉中

介冶进出口。 欧盟也递交了一个类似的软法律

提案。
(3)最后,但并非最无足轻重的是,非洲小

组提议应同时顾及针对其他障碍人群,教育、研
究和图书馆等机构的例外规定。

国际图联、图书馆电子信息化基金会将与

非洲小组、其他地区小组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

一起努力,争取在 2010 年 11 月的下一次会议前

达成协议。
现状并不容乐观。 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过去 6 年所经历的巨大发

展。 “发展议程冶业已改变了其议事日程,例外

与限制问题也已经深入人心。 进程或许缓慢,
甚至多有挫折,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

Harald von Hielmcrone 摇 丹麦国家图书馆和

Aarhus 大学图书馆高级顾问,丹麦图书馆协会

版权顾问,国际图联版权和其他法律事务委员

会委员。
王摇 兴 摇 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 通讯地址:北

京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 邮编:100081。
(收稿日期:2010鄄08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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